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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康达尔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160号 

 

深圳市康达尔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：  

9月 19日，你公司监事会披露了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决议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”）和《广东万诺律师事

务所关于深圳市康达尔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法律意见书》”）。前述《股东大会

决议公告》和《法律意见书》显示： 

1、你公司监事会认为，京基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基集

团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志等 13人通过林志等人违法增持获得公司股

份，另因京基集团在收购公司股票过程中涉嫌存在“故意隐瞒事实”、

“刻意做出虚假陈述”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，依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京基集团受让的林志等 13人违法增持获得的公

司 19.80%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京基集团所

持有的该部分股份暂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。 

2、你公司法律顾问认为，现没有证据显示林志已经依法改正完

毕，且京基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争议尚在法院审理阶段，因此，依据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京基集团受让林志等人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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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增持而获得公司 19.80%的股份暂不被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。 

3、你公司监事会和法律顾问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所列

的第 1项议案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通过比

例而未通过；第 2项至第 15项议案，因违反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规定，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，且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的通过比例而未通过；基于第 2项至第 15项议案无效，

第 16项至 18项议案不具备表决条件，本次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

作出决议；其他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审议通过。 

此外，你公司董事会在 9月 14日披露的《关于收到《京基集团

有限公司回复公告》的提示性公告》中称，公司已经向深圳证监局提

供过京基集团实际控制人陈华向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吴川联合”）支付 300万元投资款的证据，该证据已

充分证明陈华向吴川联合提供过资金，京基集团在增持本公司股份的

过程中历次信息披露及问询答复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监事会、法律顾问和董事会就以下

事项进行说明并在 9月 23日之前书面回复我部： 

1、你公司监事会和法律部顾问认为林志未依法改正完毕的具体

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你公司监事会和法律顾问认为依法改正完毕的具体

标准及其法律依据。 

2、你公司监事会和法律顾问认为京基集团自林志等 13人处取得

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的具体依据，以及你公司监事会和法律顾问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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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基集团所持的该部分股份不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合法合规性。 

3、请你公司董事会提供京基集团实际控制人陈华先生向吴川联

合支付 300万元投资款的证据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9月 2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